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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证券代码: 600798    股票简称：宁波海运       编号：临 2004— 005 

 
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 

 200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
 

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连带责任。  

重要内容提示 

一、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；  

二、 本次会议有一项临时提案提交会议表决；  

三、 提交临时提案的为公司监事会，该议案为本决议的第九项 

四、 临时提案的内容已于 4 月 10 日刊登于《中国证券报》和《上海证

券报》上。  

     

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04 年 4 月 22 日上
午在宁波市扬善路 51号宁波金港大酒店会议室召开。出席会议的股东
和股东代理人14 人， 代表股份370550350股， 占公司总股本 511875000
股的 72.39 %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由公
司董事长夏刚先生主持，会议审议并采用记名逐项投票表决方式通过
了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200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; （同意股数 370550350 
股，占出席大会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%；反对股数 0 股；弃权股数 0 股）  

二、审议通过了《200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; （同意股数 370550350 
股，占出席大会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%；反对股数 0 股；弃权股数 0 股） 

三、 审议通过了《2003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04 年财务预算报告》;  
（同意股数 370550350 股，占出席大会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%；反对股
数 0 股；弃权股数 0 股） 

四、审议通过了《200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； 
1、利润分配预案 
经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，本公司 2003 年度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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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净利润 82104162.20 元，加上年未分配利润 25042994.04 元，可供分
配的利润为 107147156.24 元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有关规定，按当年税后利润提取 10%的法定盈
余公积和 5%的法定公益金后，本年度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利润为
94611539.87 元。 

本年度以 2003年年末总股本 51187.5万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以每
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.30 元(含税)，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       66543750
元。 

2、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报告期末，公司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138008991.02 元，本次不转增

股本。  （同意股数 370550350 股，占出席大会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%；
反对股数 0 股；弃权股数 0 股） 

五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续聘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
为公司 200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。公司续聘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
2004 年度审计机构，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其 2004 年度的
报酬；（同意股数 370550350 股，占出席大会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%；
反对股数 0 股；弃权股数 0 股）  

六、审议通过了《2003 年年度报告》和《2003 年年度报告摘要》; 
（同意股数 370550350 股，占出席大会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%；反对股
数 0 股；弃权股数 0 股）  

七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改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; 为进一步规范
公司运作，防范公司对外担保的风险，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（2003）
56号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
问题的通知》的要求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对《公司章程》有关条款
进行修改。本次修改及补充内容如下： 

第一、原第一百一十九条  独立董事除履行前条职责外，还应当
对下列事项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： 

（一）提名、任免董事； 
（二）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； 
（三）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； 
（四）公司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对公司现有或新发

生的总额高于 300万元或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%的借款或
其他资金往来，以及公司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回收欠款； 

（五）公司重大收购、出售、置换资产的交易行为是否有利于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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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； 
（六）独立董事认为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。 
现新增一款“公司累计和当期发生的对外担保情况”作为第六款；  
原第六款改为第七款。 
第二、原第一百三十六条  董事会对公司收购、出售和置换资产，

进行担保和关联交易，应按照中国证监会《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购买、
出售、置换资产若干问题的通知》规定，办理相关事宜；应当按照《证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修改为：第一百三十六条  董事会对公司收购、出售和置换资产，
进行担保和关联交易，应按照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章
和制度的规定，办理相关事宜；并应当按照《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则》的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第三、新增第一百三十七条 
第一百三十七条  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由总经理提出议案提交董事

会审议，并须经出席董事会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；超过公司最
近一期审计的净资产 20%的，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；公司不得
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被担保对象提供债务担保；公司
对外担保必须要求被担保方提供反担保，且反担保的提供方应当具有
实际承担能力；公司控股子公司可以对累计担保金额不超过其最近一
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0%的担保事项作出决议，超过 10%的则应提交
公司按上述规定进行审议后执行。 

第四、由本次修改引起的其他序号的变化同步修改。（同意股数
370550350 股，占出席大会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%；反对股数 0 股；弃
权股数 0 股）  

 八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公司 2004 年度董（监）事薪酬、绩效评
估和激励机制方案>的议案 》 ；（同意股数 370550350 股，占出席大
会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%；反对股数 0 股；弃权股数 0 股） 

九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自筹资金 2亿元人民币左右新建两艘 2万吨
级散装货轮的议案 》。 

为抓住浙江省建设水运强省的有利时机，适应我国对外贸易的增
长和沿海火力发电厂发展对电煤运力需求不断提高的需要，同时进一
步扩大公司主营规模，提高运输市场占有率，提升公司整体实力和综
合素质，增强公司抗风险和持续发展能力，公司决定自筹 2 亿元人民
币左右新建 2 艘 2万吨级散装货轮，主要投入国内沿海、长江的散货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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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。经可行性分析，本项目年利润净额 680万元左右，投资回报率 3.5%
左右，投资回收期 9 年左右。 

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实施本项目的建造合同签署及有关资金
筹措事项。 （同意股数 370550350 股，占出席大会股东代表股份的
100%；反对股数 0 股；弃权股数 0 股） 

 
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浙江和义律师事务所陈农律师对

本次大会进行了见证，认为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
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
作出的决议均合法有效，并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《法律意见书》。 

  
 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 

二○○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
  

 


